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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政府关于

公布第七批红山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

便签〔2025〕318号　　12月11日

区直各委办局、驻区各单位、各镇街：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推动红山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完善我区非遗名录体系，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政府决定命名“宴宾楼

熏肉”等 36 个项目为第七批红山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现予公布。

　　附件：第七批红山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025 年 12 月 11 日

附件：

第七批红山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共 36 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保护单位单位

一、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共2项）

1 HSⅥ-2 红山鸿运龙狮舞 内蒙古鸿运龙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 HSⅥ-3 张氏弹腿砸拳 赤峰武术协会

二、传统美术（共1项）

1 HSⅦ-13 松州古画 赤峰契丹古玩商会

三、传统技艺（共26项）

1 HSⅧ-14 村头扒猪脸 赤峰市红山区金都大酒店

2 HSⅧ-15 德隆坑烤 红山区壹号农家乐饭店

3 HSⅧ-16 古巷泥炉烤全羊 红山区古巷农家乐饭店

4 HSⅧ-17 金草醇养生酒制艺 内蒙古泓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 HSⅧ-18 老范莜面 红山区拿手莜面店

6 HSⅧ-19 三友羊羯子火锅 红山区三友羊羯子馆

7 HSⅧ-20 食乐康风干牛肉制作技艺 内蒙古食乐康食品有限公司

8 HSⅧ-21 松鹤豆豉、腐乳制作技艺 内蒙古川好调味品有限公司

9 HSⅧ-22 粟源小米茶汤 红山区蒙粟源食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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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保护单位单位

10 HSⅧ-23 小舍饺子 赤峰市小舍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11 HSⅧ-24 徐氏封缸肉 赤峰市徐家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2 HSⅧ-25 宴宾楼熏肉 内蒙古宴宾楼餐饮有限公司

13 HSⅧ-26 龙乡小米露 赤峰宾馆有限公司

14 HSⅧ-27 喜利来奶豆腐粽子制作技艺 内蒙古喜利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15 HSⅧ-28
喜利来奶豆腐、奶皮子、酸奶

汤圆（元宵）制作技艺
内蒙古喜利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16 HSⅧ-29 宝乐尔串珠饰品 赤峰市红山区文化馆

17 HSⅧ-30 东黎羊绒织造 赤峰东黎羊绒股份有限公司

18 HSⅧ-31 范氏荣华制衣 红山区莨绸香云纱女装店

19 HSⅧ-32 富贵楼雕艺 内蒙古万承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20 HSⅧ-33 楠楠钩织 赤峰市红山区文化馆

21 HSⅧ-34 洪英旗袍 赤峰市红山区文化馆

22 HSⅧ-35 金·暖钰羊毛毡 赤峰暖钰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23 HSⅧ-36 逡巡碑制艺 赤峰市红山区玉壶堂中医诊所有限责任公司

24 HSⅧ-37 拾光结艺 赤峰市红山区文化馆

25 HSⅧ-38 铁城木雕 红山区艺鸣堂艺术品店

26 HSⅧ-39 益康耳枕 赤峰市红山区文化馆

四、传统医药（共7项）

1 HSⅨ-13 古法牛黄制艺 赤峰市红山区玉壶堂中医诊所有限责任公司

2 HSⅨ-14 固齿散制艺 赤峰市望星楼中蒙医药研究所

3 HSⅨ-15 管氏九针微创技法 内蒙古延龄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4 HSⅨ-16 九宫全息疗法 赤峰市水清月坊美容有限责任公司

5 HSⅨ-17 李氏按摩 赤峰市红山区温馨家园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6 HSⅨ-18 李氏中医嗣育调元术 赤峰市红山区小药童中医诊所有限责任公司

7 HSⅨ-19 刘氏整脊术 红山区建新按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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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红山区殡葬领域工作办法（试行）》的通知

赤红政字〔2025〕107号　　12月17日

区直各有关委办局，各镇街：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殡葬领域综合监管，聚焦殡葬领域重点监管事项，创新监管方式，完善协同机

制，提升监管效能，促进殡葬行业科学有序、良性健康发展。现将《红山区殡葬领域工作办法（试行）》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附件：《红山区殡葬领域工作办法（试行）》

2025 年 12 月 17 日

红山区殡葬领域工作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红山区殡葬服务和丧葬用品市场秩序，聚焦强化公益属性、整治“天价”收费、监

管失灵、制度失序、人员失管等方面问题，严肃查处殡葬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减轻群众丧葬经济负担，

有效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现结合区情实际，制定工作办法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对各类殡葬服务机构（包括中介机构）所提供的基本殡葬服务、延伸服务、墓位（穴）及丧

葬用品销售等行为进行排查整治，进一步规范殡葬服务经营行为，引导红山区殡葬行业增强守法履约

意识，聚焦殡葬领域重点监管事项，创新监管方式，完善协同机制，提升监管效能，推动形成“基本

殡葬服务有保障、惠民殡葬服务有成效、多元殡葬服务有选择”的供给格局，着力打造“惠民殡葬、

诚信殡葬、阳光殡葬、绿色殡葬、人文殡葬”，促进殡葬行业科学有序、良性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统筹协调。强化殡葬领域综合监管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部门间、层级间

的协作配合，形成监管合力。

（二）坚持依法监管。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明确监管职责，规范监管行为，做到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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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殡葬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精准施策，补

齐监管短板，堵塞监管漏洞。

　　（四）坚持创新发展。积极运用信息化、智能化等手段，创新监管方式方法，提高监管的科学性、

精准性和有效性。

　　三、重点任务

　　（一）提升基本殡葬服务保障能力，打造“惠民殡葬”

　　1. 落实惠民殡葬政策。在对民政重点救助对象去世后遗体接运、遗体存放、遗体火化和骨灰寄存

等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免除的基础上，自 2020 年 4 月 14 日零时起，生前具有红山区户籍的居民死亡后

免除遗体火化的基本殡仪服务费用，免除基本殡仪项目费用标准 1500 元 / 人；节地生态葬法（树葬、

海葬、花坛葬、草坪葬、骨灰散撒等）一次性奖励标准 2500 元 / 人。

　　2. 减轻群众治丧负担。合理界定殡葬基本服务、延伸服务范围，严格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

和市场调节价，平抑殡葬服务和丧葬用品价格。坚决查处四项基本服务未执行政府定价政策，擅自提

高或变相提高收费标准、强制捆绑其他延伸服务收费项目等行为。严肃查处在殡葬服务过程中巧立名目、

吃拿卡要、捆绑销售、强制消费、搭车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等行为。

　　（二）规范殡葬延伸服务市场秩序，打造“诚信殡葬”

　　3. 合理定价诚信经营。公益性公墓价格要严格履行政府定价程序，根据成本监审或调查结果，合

理核定价格。引导经营者守法经营、诚信经营，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制定市场调节价

殡葬服务和经营性公墓价格，不得利用虚假或引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进行交易，不得通过价

格欺诈强制交易对象接受不合理价格，不得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不得违规修建、销售超标墓位、

天价墓、活人墓等，对于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

　　4. 明码标价自主选择。指导监督各类殡葬服务机构（包括中介机构）严格按规定执行价格、收费

公示制度，在机构（场所）显著位置公布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文件依据、减免政策、举报电话、服

务流程和服务规范等。切实保障群众对于基本殡葬服务以外其他服务项目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不

得以“套餐式”捆绑推销、限制丧属使用自带骨灰盒或采取附加费用等方式，限制丧属自带文明丧葬

用品。

　　（三）坚决杜绝违法违规服务行为，打造“阳光殡葬”

　　5. 严格规范中介服务。对于违法违规从事殡葬中介服务的坚决予以取缔。对在提供服务和销售丧

葬用品时，不执行明码标价、标价之外加价出售祭祀用品或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违反公平自愿原则

以任何形式捆绑、分拆、搭售、强制交易等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尤其是对殡葬“黑中介”“一

条龙”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等行为，要时刻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对违规与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勾结”

开展殡葬服务的中介服务机构，以及使用社会车辆非法接运遗体，提供遗体存放、整容、守灵、祭奠

等涉及遗体服务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

　　6. 有序引导殡葬消费。提倡并推广健康的殡葬消费，鼓励殡葬行业市场主体诚信经营、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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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法律、经济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措施，取缔封建迷信、低级庸俗等殡葬消费产品的生产者和提

供者。在殡葬移风易俗中注入新的文化内涵，着力增添人性化、情感化、人文化的内容，以及历史性、

科学性、纪念性的元素，破除传统殡葬消费陋习，抵制互相攀比、盲目虚荣的歪风邪气，引导群众科

学理性消费，培养殡葬礼仪化、治丧简洁化、祭祀文明化的新风尚。

（四）持续推进殡葬领域移风易俗，打造“绿色殡葬”

7. 持续推动移风易俗。大力倡导殡葬新观念、新风尚，弘扬先进殡葬文化，提倡文明节俭办丧

事，引导群众破除丧葬陋俗，倡导树葬、海葬、花坛葬、草坪葬、骨灰散撒等生态安葬方式。加强正

面宣传引导，注重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人，共同树立绿色、文明、低碳、

节俭、环保、安全的祭扫新风。及时引导和处置殡葬舆情，努力营造有利于殡葬改革的良好社会环境。

（五）拓展深化殡葬服务改革成效，打造“人文殡葬”

8. 规范遗体和骨灰处置服务。认真落实民政部、民政厅有关通知要求，规范遗体接运、存放、告

别活动，规范遗体火化、遗体（骨灰）安置，规范骨灰安放（葬）管理服务。殡仪服务中心要安排符

合相关标准的设施设备妥善接运、保管遗体，按照基本殡葬服务规范流程和标准提供告别服务。加强

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不断提高遗体火化、骨灰安放（葬）全流程、全周期管理的信息化水平，稳步推

进“逝有所葬、葬有所安、迁有所去、去有尊严”。

9. 倡导殡葬人文关怀。深入践行人文殡葬理念，坚持亲情化服务，推动殡葬方式由重物质、重形

式向重精神、重内涵转变。适当保留治丧活动中的合理仪式，探索创设庄重简约、具有教育引导作用

的现代追悼会、追思会等殡葬程式，通过亲情化的服务理念、服务流程、服务跟踪，做到让逝者安息、

生者慰藉。探索将条件成熟的公墓建成集祭奠、游览、休闲为一体的人文纪念公园，举行个性化社区（或

公园）公祭活动，推广具有中华文化精粹的现代文明理念和殡葬服务礼仪，逐步影响并改变传统陋习，

在殡葬服务全过程中充分体现人文关怀。

　　四、工作职责

1. 区民政局要强化殡葬管理主体责任，加快统筹本部门资源，配强监督管理力量。加大对违规开

展殡仪服务、非法新建扩建公墓、墓位面积超标、公益性公墓违规销售等行为的处罚力度，坚决遏制“豪

华墓”“活人墓”。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全面梳理殡葬设备用品供应商、殡葬服务提供方等市场登记主

体名单，研究制定监管措施。加强对殡葬服务中介机构和“白事先生”从业群体的严格管理，摸清殡

葬服务中介机构和“白事先生”底数，实现全域“一人一档”规范管理。建立殡葬服务主体信用档案，

对违规行为实施联合惩戒；推动殡葬信息化建设，实现服务流程全追溯。

2. 区纪委监委要加大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在丧事活动中的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着

力纠治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吃拿卡要、刁难群众、推诿扯皮、失职失责等问题，对相关职能部门和领

导干部不作为乱作为、本地区殡葬乱象等，依然多发、频发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重点查处殡葬领域

利益输送、权钱交易、入股分红等腐败问题，对顶风违纪行为“一案双查”。

3. 区委宣传部（文明办）要做好殡葬改革宣传引导工作，将殡葬改革相关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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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强化对民间白事从业人员的宣传引导，推动移风易俗，将倡导性标准和约束性措施纳入村

规民约。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殡葬文化宣传，组织“文明殡葬”主题实践活动。加强殡葬领域网络舆

情监测，及时处置负面信息。

　　4. 区委政法委要指导法规政策执行、协调重大矛盾纠纷、推进法治建设及整治腐败乱象，确保殡

葬活动依法规范和社会稳定。与民政部门加强殡葬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形成党员干部带头、群众积极

参与、全社会共同推动的良好局面。建立殡葬领域重大风险预警机制，协调跨部门联合执法行动。

　　5. 区司法局要对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殡葬执法行为做好监督。

　　6. 区公安分局要加强对非正常死亡人员死亡证明出具的管理，严查快处冲击道德底线的盗窃侮辱

尸体、买卖人体器官、偷尸卖尸“配阴婚”等犯罪行为。对在丧事活动中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阻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等行为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法查

处丧事活动中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私自改装车辆接运遗体行为。依法查处殡葬行业的涉黑涉恶案件。

依法查处非法改装车辆，用于接运遗体等非法殡仪行为。凡无医院死亡证明、无公安派出所注销户口证明、

无殡葬管理部门运尸证明而将尸体运往异地的，铁路、交通和民航部门不予承运，公安部门有权禁止通行。

依法查处殡葬行业的涉黑涉恶案件。

　　7. 区卫健委要加强对正常死亡人员死亡证明出具的管理，指导殡仪服务机构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检查复核医疗机构非法从事营利性殡仪服务、为“黑中介”“殡葬一条龙”提供便利等行为。坚决纠

治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内外勾结、泄露倒卖信息问题。

　　8. 区市场监管局要做好殡葬用品市场管理、殡葬用品生产企业的监管工作，依法查处违规生产、

销售经民政部门认定的封建迷信殡葬用品、无照经营、殡葬用品定价虚高、违规从事殡葬服务、哄抬

物价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殡葬服务市场经营主体的监管，会同相关部门坚决纠治制售封建迷信用品、

人民币版冥币售用滥用等问题。

　　9. 区发改委要将殡葬事业发展纳入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配合开展殡葬发展及建设规

划制定有关工作，加大对提供基本殡葬服务的殡葬服务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检查殡葬基本服务收费

定价和审批工作。制定殡葬设施建设标准，推动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布局。

　　10. 区财政局要保障落实惠民殡葬和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政策所需的资金，合理核拨殡葬事业发展

经费。

　　11. 区民委要做好殡葬领域涉民族领域风险隐患防范化解工作。

　　12. 区信访局要处理相关信访事项，维护社会稳定，建立殡葬信访快速响应机制，协调解决殡葬

改革中的矛盾纠纷。

　　13. 区自然资源分局、区林草局要依法保障纳入规划的殡葬设施用地需求，纠正和查处违法占地

建设公墓，非法占用耕地、林地建坟等行为。对殡葬设施用地，纳入“一张图”系统实施严格监管。

　　14. 区税务局要做好各类殡葬服务机构（包括中介机构）检查税收工作。建立殡葬行业税收风险

预警模型，重点核查虚开发票、偷逃税款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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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区综合执法局要依法查处在城区内违章占道销售殡葬用品行为，依规对在城乡主要道路、广场、

公共绿地抛撒冥纸、焚烧冥币、祭品等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行为进行劝阻。

16. 区人社局要组织殡葬从业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名工作，提升服务水平。落实参加社会保

险人员死亡后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等发放政策。

17. 区生态环境分局要依法指导支持火化机环保改造，强化殡葬活动的生态环境监管。检查破坏

生态环境修坟建墓情况，严厉查处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

18. 区文旅体局要加强对治丧活动中营利性演出活动的监管。检查复核监管范围内旅游景区中的

违规建墓情况。

19. 区法院要依法受理违法安葬行为申请强制执行案件。

20. 区农牧水局要协助相关部门摸排违法占用耕地修坟建墓情况。

21. 各镇街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本辖区范围内的殡葬秩序整治工作。建立村级殡葬信

息员制度，实行网格化管理，及时发现并上报违规行为。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民政局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落实牵头责任，相关部门按照职能落

实工作责任，各镇街履行属地责任，殡葬服务机构履行主体责任，确保集中整治行动组织有力、措施精准、

见到实效。

（二）强化协同配合。加强部门沟通协调，着力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问题、历史遗留问题，

研究提出对策措施，防止问题拖大拖“炸”、避免“运动式”治理。发挥各部门职能优势，统筹各领

域执法力量，形成协同整治合力，实现信息共享。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提高监管效率。对拒不整改

问题的运营主体，把相关信息数据和失信情况等纳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公布。

（三）强化联合执法。针对殡葬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民政部门会同市场监管、自然资源、公安等

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联合执法行动实行统一组织、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密切配合、通力协作，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四）务求工作实效。严格按照工作职责，结合实际层层压实责任，确保重点任务如期完成。落

实属地管理和监督责任，建立问题清单销号制度，做到整治一起、销号一起。对于摸排出的殡葬领域

其他突出问题，由民政部门报请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是否纳入整治范围，避免流于形式，务求取得

实效。

（五）做好舆论引导。在组织实施集中整治行动工作中，要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到提高服务水平

和质量上，同时注意避免产生负面舆情炒作。对不实信息或恶意炒作的行为，及时做好政策解读及舆

论引导，有针对性回应社会关切和群众诉求，消除误解误读和群众疑虑。




